
邵 阳 市 财 政 局
邵财建议字〔2025〕38号（C2类）

对市十七届人大四次会议人大代表第 102号
建议的答复

文君琳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完善我市民事公益诉讼赔偿金管理使用

制度的建议》已收悉。感谢您对公益诉讼资金管理工作的关

注与支持。经认真研究，结合会办单位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专户设立缺乏明确法律依据支撑。《湖南省省级预

算单位银行账户管理办法》（湘财库〔2024〕21号）第三章

第十四条第（三）大点第 1小点表明：开立专用存款账户的，

应提供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或省级以上相关文件。然而，

经与省财政厅请示汇报，以及国库科出具的专题意见提出

“现行法律法规对公益性诉讼赔偿金收支管理不够明确，对

设立公益诉讼赔偿金账户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，受政策限

制，专户设立存在困难。”鉴于现有实际情况，我局将会同

市人民检察院、市中级人民法院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

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，在没有政策障碍的前提下，深

入研究暂时采取资金代管账户收取、管理公益诉讼赔偿金的

可行性和实现路径，积极推动建立健全符合邵阳实际情况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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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益诉讼赔偿金账户设立。

二、上缴非税账户存在政策与主体障碍。市检察院、法

院提出将公益诉讼赔偿金上交市财政非税收入账户，以行政

执法机关为执收主体，列明民事公益诉讼赔偿金科目进行归

集上交。《湖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户管

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湘财库〔2022〕13号）文件中规定“非

税收入专户除核算待缴库非税收入和比照非税收入收缴的

教育收费外，不得核算其他类型资金。”诉讼赔偿金不属于

非税收入核算范围。此外，根据上级文件要求，邵阳市人民

检察院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省管单位，收入均上缴省

级财政,无法作为市级执收单位开具市财政非税票据。因此，

公益诉讼赔偿金难以通过非税收入账户上缴市财政。

三、零基预算约束导致专项资金增设受限。市检察院提

出由市财政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公益诉讼相关工作支出，由执

法机关做专账管理。已知市财政年初预算已安排 50万公益

诉讼经费，专项用于公益诉讼相关工作。根据省深化零基预

算改革要求，新增工作任务所需资金原则上通过既有专项资

金解决，一般不新设专项资金，且无政策依据不新增安排项

目支出。由于现行政策未对民事公益诉讼赔偿专项资金设立

作出具体规定，因此暂不具备条件新增专项用于民事公益诉

讼赔偿的项目经费。

综合以上三点，目前我市财政对于民事公益诉讼赔偿金

的规范管理存在现实困难。下一步，市财政局将联合市检察

院和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向上级反馈，建议尽快出台公益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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讼赔偿金管理办法。待管理办法出台后，市财政局将积极配

合相关管理部门开设专用存款账户，并将账户资金收支余信

息纳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进行动态监控，确保资金规范高

效运行，切实维护社会公共利益。

感谢您对财政工作的关心支持，欢迎继续提出宝贵意见

和建议。我们将继续全力支持配合人大的监督指导，建立健

全主要领导靠前抓总、分管领导具体推动、责任科室逐项落

实的规范工作机制，确保各项相关工作任务落地见效，并及

时、充分与您保持联系沟通。

邵阳市财政局

2025年 6月 10日

邵阳市财政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委、市政府办公室

联系人：市财政局行政政法科 龚慧 18673921911

局办公室 2025年 6月 10日印发


